
私有土地使用同意書 

  茲有         等  人，在本人等所有下列土地，所有下列土地提供           

（申請人）向新竹縣政府提出縣管河川(或區域排水範圍)申請使用，

對該土地使用權業經本人等  人同意，特立此同意書為憑。 

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如下：  
(鄉/鎮/市) 段 小段 地號 土地面積 持分 備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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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、地籍圖共   張 

土地所有權人姓
名 

住址 身分證字號 

   
   
   

 

此  致 

 

新竹縣政府 

 
 
 
 
 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 

 


